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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舒席编织技艺的发展和保护面临困境.梳理舒席编织技艺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比较专利权保护和商业

秘密权保护的优劣,发现使用专利权保护舒席编织技艺更为直接有效.与此同时,权利人应进一步发展工

艺,争取商业秘密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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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席因产于古舒州(今安徽舒城县、潜山县一带)
而得名,是编织竹席之中的名品.明英宗期间被作为

贡品深受帝王喜爱,故舒席又称“龙舒贡席”[１].“龙
舒贡席”编制精美、技艺高超、细薄柔滑、坚韧耐磨、凉
爽消汗,先后获得１９０６年巴拿马商品赛会一等奖,

１９１７年芝加哥国际商品赛一等奖,并获银质镀金奖

章.在１９２６年上海全国展览会和１９３４年杭州全国

展览会上均获一等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舒席还

作为日本裕仁天皇结婚时的贺礼被送往日本.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舒
席编织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有多件作品被人民大会堂

等单位收藏,并于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０年先后两次被评为

轻工部优质产品.虽然舒席被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但由于人们生活方式

的转变和凉席类产品机械化逐步取代手工作业,作为

生活用品的舒席目前面临生存危机,濒临失传,亟待

保护[２].
一、舒席编织技艺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随着我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很多传统手工艺已

经被工业化所取代,舒席传统技艺受到了工业化生产

的严重挑战,手工作坊式的加工在追求效益的现代生

产企业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面前已毫无竞争力.与

此同时,人们消费观点也发生着变化,诸如麻将席、草
席、藤席等产品也能做到高品质生产,且由于工艺简

单,价格低廉,使舒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舒席传承人苏成军在接受中新社记

者采访时说:“舒席世代相传,曾经是皇帝御用的贡

品,现在却没有人愿意学.”舒席手工编织制作工艺精

湛,技术含量较高,从选料到成席,制作一张普通舒席

要经过１１道工序,裁料、开竹、破条切头、划条、起黄、
匀抓蒸煮、刮蔑、编织、收边、检验[３].但随着舒席市

场的萎缩,加上手工编织在产量上较机械编制有着巨

大的差距,经济效益较差,导致舒席产地手工编织技

艺人员缺乏,编织技艺传承后继乏人.具有悠久历史

和精湛的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
舒席编织技艺的保护和传承一直是师徒相传,随

着我国对传统手工艺保护的日益重视和舒席在中国

传统编织行业的独具特色,舒席的工艺传承也逐渐受

到重视.舒席制作技艺先后入选安徽省第一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和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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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项目”[４],苏成军先后被确认为舒席制作技艺省

级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查勇被确

定为舒席编织技艺的市级传承人.
舒席编织技艺得到了公权力的有效保护,但在民

间和政府方面,对舒席制作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并未

涉及.相关检索显示:现仅潜山县丙丁网络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拥有注册商标“舒席”,未见关于舒席的专利

及商业秘密权保护的记录.
二、专利权保护与商业秘密权保护之比较

手工技艺保护方式主要有专利权和商业秘密权

两种方式.专利权保护和商业秘密权保护有着不同

的特征,二者在获得保护的可能性方面也有着各自的

要求和特点.一般情况下,一项技术发明不仅可以获

得专利权保护,同时也可以获得商业秘密权的保护.
专利权是较为直接的一种保护方式,它以权利要求书

的内容为保护的基本内容,明确指引他人在何种权限

范围内行使权利,同时也非常严格地限制了专利权利

人.商业秘密权是较为间接的一种保护方式,而且商

业秘密权的范围要大于专利权的范围,只要是能给权

利人带来经济效益和价值,且在市场上能保持竞争优

势的诸如产品配方等都可以进入商业秘密权的保护

范围.由此可见,进入商业秘密权保护的门槛要比专

利权低,但在权利保护力度上要比专利权弱.
(一)专利权保护和商业秘密权保护的区别

所谓“专利”,是指经国家专利局审查,被授予专

利权,已向外界公开,并依法受到保护的技术方案和

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本质特征是技术垄断的合

法化和制度化,它是鼓励发明创造,促使技术信息公

开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法律授予的权利人可以依法行

使的一种权利.“专利”包括“公开”和“授予特权”双
重含义[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

条中对商业秘密的定义为: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

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

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

息.”诸如舒席之类的传统手工艺中的涉及商业秘密

的部分无疑也是一种无形资产,是人类智力成果的

结晶,
第一,公开性与保密性.专利权与商业秘密权的

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公开与否的问题,公开性也是专利

权对客体保护与商业秘密权保护方式的最根本区别.
通过专利保护的传统手工艺传承人首先要将其掌握

的传统手工技艺公之于众,向社会公开,让公众不仅

知晓传统手工艺的具体操作方式,还可以通过权力要

求书知晓该专利权所保护的具体范围.公众鉴于此

可以明确什么行为是侵犯该专利权的,什么行为可以

实施.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商业秘密权的保护,作为商

业秘密保护的传统手工艺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该手工

技艺的具体操作方法,保密性是该种方式保护的最显

著特点.
第二,独占性和垄断性.专利权以公开技术的方

式宣示自己的权利界限,该权利类似于物权法物权取

得方式中的先占原则,谁申请谁就享有权利,且某项

手工艺取得专利权后别人无法再次取得相同技术的

专利权,因为有人认为专利权是法律赋予权利人一定

时期的垄断权,这个期限就是专利权保护的期限.专

利权可以有效避免重复研究和投入,节省科学研究的

经济成本和智力成本以及时间成本.与专利权不同

的是商业秘密具有独占性,因为保密性是商业秘密最

根本的特性,正是因为所有的技术方案都是出于不公

开的情况下为权利人所占有,因此在貌似相同的商业

秘密中间没有互相排斥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商业秘

密保护的是维护行业发展的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
第三,保护期限的阶段性和永久性.我国«专利

法»规定专利权保护的期限是２０年或１０年(依据法

律的不同规定),在法律保护的期限之内权利人享有

对该技术信息的绝对垄断性权利.无期限保护是商

业秘密保护的最显著特征,即商业秘密持有人只要保

证其技术信息的秘密性,其使用权即是没有期限限制

的.一般来说,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保密措施和第三人

的披露以及保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是商业秘密

能持续保密的影响因素.
(二)专利权保护和商业秘密权保护的优势对比

专利权保护和商业秘密权保护有着各自的优

势.商业秘密权保护的申请程序不似专利权申请

程序那样烦琐冗长,没有保护期限的强制性规定,
不需要缴纳年费,加上没有信息公开的义务,可以

更好地保护手工技艺的具体操作技巧和方案,保密

性更好.专利权保护以公开技术方案为前提,即便

他人在专利权人取得专利权后通过独立研发成功,
取得了相同的技术方案,也可以进行很好的保护,
但如果作为商业秘密权保护则无法要求他人停止

使用相同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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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舒席编制技艺保护策略选择之考量要素

实践中,传统手工技艺通过发明专利来保护的典

型如苏绣针法,除邹英姿的“滴滴针法”之外,如顾金

珍的“免光 T 形针法”、薛金娣的“捻丝盘线刺绣方

法”和郁丽勤的“米似形针法”以及周海云的“三二组

合乱针针法”都通过发明专利来保护.利用商业秘密

保护的传统手工艺典型的有云南白药的配方和安徽

宣纸制造技艺等[６].
通过前述对专利权保护和商业秘密权保护的比

较可以看出,二者对技术发明的保护具有“网状效

应”,技术发明持有者对一个技术发明采取何种措施,
以最有利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取舍.
第一,该技术发明的技术垄断程度.传统手工艺

因为技能难易各不相同,有的手工艺操作简单,有的

没有特别的技能则无法实现,因此,根据传统手工艺

的技术被反向工程破解技术方案的难易程度,可以选

择不同的保护方法.如果某个传统手工艺的操作技

术垄断程度强,用反向工程很难攻破,即可以选择商

业秘密的保护方法.如果一旦采用专利权的保护方

法,该手工艺的操作技能必须公之于世,其世代秘密

相传的可能性就无法持续.在专利权保护期限以后,
就成为大众可以随意享用的技术成果.反之,如果某

个传统手工艺的操作技能较容易被反向工程攻破,则
采用专利的方法进行保护较为妥当.

第二,该技术发明的操作工艺披露现状.如果某

个传统手工艺的技术工艺的相关信息已经被披露,或
者濒临被披露的危险的时候,该技术工艺通过商业秘

密权的保护方法已经无法实现或者即使能够实现也

不太经济,因此,建议采用专利权的保护方法进行保

护.但该种情形下,只有披露人是出于恶意披露,权
利人才可以通过专利权进行保护,根据专利法的相关

规定,他人恶意披露技术方案等信息不影响专利权的

新颖性,但需在法律规定的知道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

提出申请,专利权一旦得以审批,即可以限制恶意披

露人的权利行使,实现技术保护.
第三,舒席编织技艺中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

专利保护的特殊性.舒席编织技术是传统手工技艺,
相较于其他凉席有着特殊的编织技巧,随着科技的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该编织技艺的发展和创

新以适应消费者需求是舒席行业发展的必然途径,其
编织的工艺流程可以作为实用新型申请专利保护,舒
席的成品外观设计可以作为外观设计专利来保护.
相对于商业秘密保护,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尤其适用于舒席为编织者的心血结晶却无法做到保

密的情形.
第四,专利权保护和商业秘密权保护相结合.优

秀的传统手工艺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众多爱好者或

关注相关行业的商家的最理想的产品,因此很多传统

手工艺的技术方案或者技术信息一直备受他人关注.
在此种情况下,应考虑根据不同情况提出权利保护的

方案.需要注意的是,专利权保护并不是表示要公开

该技术发明的所有技术方案,根据专利权申请要求,
专利权对外公开的只是必要的和完整的描述该技术

发明的技术信息.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很多权利人

通过隐藏核心技术来申请专利,并通过商业秘密权来

保护核心技术.通过使用专利权保护手工技艺的非

核心技术,通过商业秘密权来保护手工技艺的核心技

术来实现最大化或者说最合理的权利保护.
第五,根据传统手工艺的传承现状来确定保护方

案.对于经济价值较高或者产品的市场需求较为旺

盛的传统手工艺来说,若该手工艺所承载的产品在社

会经济发展中一直有权利人很好的传承,且在今后仍

有较大的延续可能性,该传统手工艺采用商业秘密的

保护方法较为合理.但若某个传统手工艺已经被机

械化逐步取代,采用该手工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经济

价值不高,或者市场竞争力不够,则势必导致该传统

手工艺出现无人继承的危机,因此通过专利权保护来

固定和披露该传统手工艺的技术方案和信息,一方面

不仅能对该传统手工艺起到较为合理的知识产权保

护,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专利权申请材料来保护该

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为将来进一步研究和发展该手工

艺做好技术方案的原始保护.
四、结论

专利权保护和商业秘密权保护各有优劣.对舒

席制作技艺,使用专利权保护更为直接有效.与此同

时,传承人和其他权利人应在通过专利权保护的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工艺,争取舒席制作技艺的商业秘密权

保护.
(下转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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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in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strategyofShuＧXiknittingtechnique:
theChoiceofPatentRightandTradeSecretRight

JIANGTao
(HefeiBranch,AnhuiRadioandTVUniversity,Hefei２３０００１,China)

Abstract:Anhuibamboocrafthasalonghistory,andtheShuＧxi(abamboomatmadeinshucheng)is
themostrepresentativeproducts．Withthedevelopmentofthetimes,ShuＧxiknittingtechniquedevelopment
andprotectiontechnologyisfacingdifficulties．Throughtheanalysisofthecurrentsituationofintellectual
propertyprotectiontechnologyofweavingShuＧxi,andthecomparisonofpatentprotectionandprotectionof
businesssecrets,thispaperproposedsomesuggestionsontheShuＧxisystemtechnologypatentprotection
andtradesecretprotection,inordertomakeShuＧxisystemtechnologygetbetter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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